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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武汉市武昌区民政局发布消息，5月
15日至6月1日武昌区第三届“和美武昌红”婚姻家
庭文化节期间，将在紫阳公园、汉阳门码头、昙华林历
史文化街区先后举办国风简宴集体婚礼、户外集体纪
念颁证、国潮新风户外集体颁证和交友联谊活动。“武
昌区婚姻登记处就在紫阳公园里，四场活动中有两场
要在这里举办。”武昌区婚姻登记处主任刘治说。

近年来，民政部提倡公园式婚姻登记，我省武
汉、黄冈等地积极探索打造公园式婚姻登记处，通过
江景亲水颁证仪式、特色花园颁证服务等，让婚姻登
记服务从场所办公的程序化向生态美学化转变，让
前来登记的新人留下美好回忆。

打造山水生态式婚姻登记处

4月26日，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走进紫阳公园，右前
方约100米处就是武昌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它是今
年1月29日迁至此处对外服务的。湖岸边，一个“囍”字
造型的长椅引人注目。“许多新人领证后在此拍照，背后
就是紫阳湖全景，特别美。”刘治说，今年以来，武昌区
结婚登记数量比去年同期多558对，上涨了22%。

紫阳公园被誉为武昌古城的“生态之眼”，园内
美景宜人。武昌区婚姻登记处新址占地1314平方
米，分为两层，设有结婚登记厅、结婚颁证厅、婚育健
康咨询中心、婚姻家庭辅导室等功能区。记者进门
时发现，大门上、天花板上都有“囍”字造型，寓意着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在结婚颁证厅门前，一片
寓意“和美”的荷塘美景中摆放着一架古筝，后方墙
壁上写有许多名人的婚姻家风故事。

武昌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址建设以楚
文化元素及新时代婚俗文化内涵为主题，打造山水
生态式婚姻登记处，提高了新人的体验感和幸福
感。2021年9月，武昌区被民政部确立为全国婚俗
改革实验区，此后启动全国首个婚姻家庭文化工程，
开展系列婚姻家庭文化主题活动。

记者注意到，武昌区婚姻登记处部分区域还在
装修。刘治介绍，这里将提升为集婚俗文化、交友联
谊、婚姻服务、亲子互动、集体婚礼、户外颁证、家风
传承、赋能培训等功能为一体的婚姻家庭共享服务
中心，通过武昌区各部门的合力，把婚姻家庭全生命
周期服务触角延伸到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多个重
点环节，推动婚俗改革试点工作落地见效。

风景如画，仪式感满满

春日里，武汉市青山区江滩公园花开了，草绿
了，人们笑了。满园花香里，一对对新人脸上洋溢着

幸福笑容，面向长江许下“结婚誓言”：“长江为证，我
们自愿结为夫妻……”

2021年5月10日，武汉市青山区民政局在青山
江滩设立结婚登记点。“与传统的婚姻登记处不同，
青山江滩婚姻登记点风景如画，仪式感、幸福感满
满，已被群众自发称为‘武汉最美结婚登记点’。”青
山江滩婚姻登记点工作人员韩忠新说。

青山江滩全长7.5公里，有7个景观区，风景优
美。2020年10月1日，由省民政厅指导、湖北日报
传媒集团主办的“2020武汉公益集体婚礼”在此举
行。主办方面向全国发起新人公开招募，从9754对
报名的新人中，选出99对新人参加集体婚礼，面向
滔滔长江许下爱的誓言，分享幸福和爱的喜悦，展示
英雄城市武汉的蓬勃生机、活力和希望。

8个月后，青山江滩结婚登记点在此设立，入驻
时充分考虑了青山江滩原有空间布局，因地制宜，合
理布局婚姻登记大厅、室内颁证厅、户外花园颁证
点、婚俗文化长廊等设施，使青山江滩婚姻登记点与
青山江滩公园绿色生态美景完美融合，给新人带来
时尚、唯美、梦幻的体验。

“听说这里是‘最美民政局’，我们专程赶来，发
现风景真的很好，特别是白色的婚俗长廊看起来很
浪漫，象征着干净纯洁的爱情，颁证仪式庄重、唯美，
我们都拍下来了，留作纪念。”新人王小姐说。

到公园“领证”成为新时尚

在黄冈市黄州区，2022年1月10日，民政部门
把婚姻登记处迁入遗爱湖公园湖心路江柳瑶村景
区。江柳摇村起意于苏东坡“十日春寒不出门，不知
江柳已摇村”的诗句，它以东坡文化为背景，以渔村
文化为依托，以园林式合院村落为形态，吸引了众多
游客和新婚夫妇。

“新人越来越重视婚姻登记仪式，到公园‘领证’
可以参加颁证仪式，成为新时尚。”黄冈市黄州区婚
姻登记处主任孙喜松说，到这里登记结婚的新人已
有四五千对，新人们都对美景和颁证仪式赞不绝口，
有的新人还专门从武汉请摄影师来跟拍。

武汉市汉阳区民政局在月湖风景区设立的结婚
登记点，很受新人欢迎。该结婚登记点位于月湖风
景区凤凰广场的中轴线上，毗邻古琴台，有着得天独
厚的文化底蕴。其使用面积100多平方米，设有3
个办证窗口、1个等候区、1个室内网红颁证仪式区。

省民政厅社会事务处处长韩华平介绍，2022年
12月30日，民政部召开全国婚俗改革经验交流电视
电话会议，要求各地加强婚姻登记机关建设，拓展服
务功能，创新服务载体，增加便民服务场所，为增进民
生福祉、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作出贡献。婚姻管理
服务是面向社会全体公众、社会影响最大的民政服务
领域，今年我省还将新增一批公园式婚姻登记处。

满园花香里 许下一世诺言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李光正 通讯员 孙波 贺遂华

湖北日报讯（记者成熔兴、通讯员孙姝、
赵银斐）4月28日上午，世界花园大会武汉
会场在武汉园博园开幕，展会时间将持续到
5月5日，共有39座不同类型的新花园及45
家国内外企业参加的商家花市正式迎客。

世界花园大会是国内首个融合“会+展+
花园展”模式的国际性综合花展，以家庭园艺
和私家花园为主导，汇聚设计师花园、商家花
园、创意模纹花坛等多个特色主题展区。该
活动主会场设在浙江省海宁市，已连续举办
6年，吸引了来自荷兰、英国等20多个国家
的600余家园艺企业参与。本次武汉会场是
世界花园大会首次走进华中地区。

主办方相关负责人称，正在打造“湿地花
城”的武汉，拥有近千座城市公园，一年四季
都有主打花卉可赏。特别是春天，武汉三镇
处处鲜花盛开。世界花园大会首次设立的武
汉会场，是继今年樱花季后武汉迎来的又一
盛大花事活动。

武汉会场设武汉园博园、沙湖公园两大展
区，参展企业、园艺达人和高校团队一共设计建
造了39座不同类型、风格各异的新花园，还招募
了45家国内外企业参加。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在现场看到，武汉城建
集团建设的“乐在花城”展区在700多平方米
的区域内，以木屋、叠石水景、花筒和花墙为主
景，与300余种花材相融合，营造出绚丽缤纷
的视觉体验，荣获“综合展示奖”。黄鹤楼公园

营造的“梦回·黄鹤诗路”展区，其创作灵感源
自电影《长安三万里》一句台词——“只要黄鹤
楼的诗还在，黄鹤楼就在。”采用钢丝结构、镂
空工艺制作的黄鹤楼，与采用3D打印技术、从
该园崔颢题诗壁复制过来的崔颢诗《黄鹤楼》
遥相呼应。翩翩起舞的黄鹤、冉冉升起的明
月，与五针松、黑松、红枫、绣球、大花飞燕草等
30余种花木结合，营造出精致优美的景观和底
蕴厚重的意境，让游客可以一边漫步赏景，一
边领略黄鹤楼文化的魅力。

此外，来自枝江的湖北同心花海农业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打造的“归野·奇遇”展园，将珙
桐、宜昌百合、烟管荚蒾、虾脊兰等宜昌地区珍
贵的花卉苗木与园林景观结合，令人耳目一
新。武汉农业集团都市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营
造的“可食花园”，将中外20余种蔬菜瓜果造
景，营造出既是花园，又是菜园，同时还是游客
乐园的“三合一”花园，既新奇，又接地气。

“花展正值五一假期，市民朋友们不仅可
以赏花、观展、逛市集，还可以参与园艺插花、
花园路演、园艺沙龙、公园大课堂等丰富多彩
的园林文化活动，体验湿地花城的花漾生活。”
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
来武汉市大力推动赏花经济发展，全市各类赏
花活动和花主题的文旅产品层出不穷，‘赏
花+’既‘加’出了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产
生了经济效益，也‘加’出了花与人、花与城共
生共融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

世界花园大会武汉会场开幕

39座新花园等您来看

婚姻习俗是中华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移风易

俗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

调“要弘扬新风正气，推进移风

易俗，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

风、淳朴民风，焕发乡村文明新

气象”。

为倡导简约适度婚俗礼

仪，民政部开展婚俗改革工作，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引导青年

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家庭观，构

建新型婚育文化。近年来，我

省各地持续探索在婚姻登记环

节增强仪式感和纪念性，推动

结婚颁证服务创新，创设室内

室外颁证场所，探索将婚姻登

记机关设置在公园等标志性场

所，建立特色颁证制度，组织举

办集体婚礼、纪念婚礼、慈善婚

礼等特色突出、文明节俭的现

代婚礼。婚俗领域突出问题得

到有效治理，减轻了人民群众

经济负担，婚俗领域新风尚正

在加快形成。

即日起，湖北日报开设“婚

俗新风扑面而来”专栏，积极宣

传移风易俗，广泛报道婚俗改

革的相关政策和生动实践，传

承发展中华优秀婚姻家庭文

化，倡导全社会形成正确的婚

姻家庭价值取向，遏制婚俗不

正之风，不断提升全社会文明

程度和群众精神风貌。

4月28日，在武汉园博园世界花园大会武汉会场开幕式现场，各色鲜花竞相绽放，游客穿
梭于各展区之间，拍照打卡。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倪娜 通讯员 徐志刚 摄）

法在身边

发挥审判职能、凝聚多方合力，全省法院依法保护妇女儿童权益——

法治力量 守护“花开”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曾雅青 通讯员 蔡蕾 刘晓艳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

嬉戏打闹可能会引发侵权。”

近日，武汉市武昌区法院落

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

“保护妇女儿童权益专题开

放日活动”的要求，组织中华

路法庭和水果湖法庭法官走

进武汉小学和武汉大学第二

附属小学开展普法宣传。

通过一个个真实案例引

出民事行为能力、刑事责任

年龄等法律常识，进而延伸

至未成年人保护法相关内

容，法官的讲解让同学们对

与自身紧密相关的法律知识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法治是妇女儿童全面发

展、幸福健康的坚强保障。

近年来，全省法院充分

发挥审判职能，妥善处理涉

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案件，同

时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加强

联动协作，妇女儿童权益司

法保护工作水平持续提升。

司法是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兜底
防线。全省法院坚持依法严惩侵害妇
女儿童权益的行为，将保护贯彻到底。

今年2月，鄂州男子张某与妻子汪
某因矛盾导致感情破裂，汪某诉至鄂
州市梁子湖区法院要求离婚。其间，
张某多次对汪某及亲属进行骚扰、短
信威胁，甚至上门闹事，致使汪某一家
长期生活在恐惧之中。

不堪其扰的汪某向法院申请人身
安全保护令。法院审查后发出人身安
全保护令，禁止张某实施家庭暴力；禁
止骚扰、跟踪、接触汪某及其近亲属；
禁止以电话、短信等方式侮辱、诽谤、
威胁。

然而，人身保护令发出次月，张某
就违反禁令到汪某家闹事，对汪某及
亲属人身安全造成威胁。

法律权威不容挑战。公安机关接
警处理后，向法院通报了张某违反人
身保护令情况。

梁子湖区法院审查认为，张某无视
法院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性规定，严重
影响汪某与家人的正常生活，此行为已
属拒不履行法院裁定，故决定对其司法
拘留15日。同时，法院还告诫张某，如
再次违反禁令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旨在为家
暴受害者撑起法律‘保护网’，被申请
人必须严格遵照执行。”省法院有关负
责人说，人身保护令绝非“纸面禁令”，
一旦违反，必将承担后果，才能让申请
人真正得到保护。

以妇女儿童权益保护为最终目标，
全省法院坚持妥善审理婚姻家庭纠纷
及涉妇女儿童人身权、财产权的其他民
事纠纷，不仅关注身份利益和财产利益
保护，更充分考虑人格利益、安全利益
和情感利益保护。2023年，全省法院
共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277份、发出家
庭教育令315份。

为进一步保护儿童，全省各级法院
针对教育机构失职失责、酒店宾馆酒吧
经营者违法违规接待未成年人等问题，
向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等发出司法建
议，及时堵塞漏洞、防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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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青山区法院红钢城中心人民法
庭，是武汉市中心城区最大的“家事和道交一
体”专业化一类法庭，设立的初衷在于，充分
发挥司法便民优势，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4月16日，妇联、共青团工作人员，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等社会各界人士受邀走进青山区法
院，参观红钢城法庭、举行交流座谈会，近距离了
解家事审判、妇女儿童权益司法保护等内容。

走进红钢城法庭，大家看到，法庭设计风
格紧密融合中华传统家事文化元素，包含一楼
立案接待区、二楼综合审判区、三楼办公生活
区及“静好书屋”等特色功能区，致力于营造温
馨和谐、积极向上的沟通氛围，让当事人感到
放心、安心。

该法庭设有家事审判“一庭六室”，包括圆桌
家事法庭、心理咨询室、沙盘游戏室、单面镜观察
室、亲子会见室、家事调解室、情绪解压室。在这
里，当事人可以舒缓情绪、释放压力，通过多元方
式促进交流，助力矛盾化解。

青山区法院有关负责人介绍，以红钢城法
庭为核心，该院搭建“法院+妇联+公安+民政”

“法院+公证”家事纠纷调处机制，2023年以来
在青山区共建立基层矛盾治理点13个，指导社
区调解中心受理涉妇女、儿童权益案件350余
件，成功化解306件。

凝聚各方合力，是全省法院加强妇女儿童
权益保护的重要举措之一。

荆门、咸宁、孝感、襄阳等地法院与当地妇
联挂牌成立婚姻家庭教育辅导站，推进婚姻家
事纠纷实质性化解；

宜城法院与社区、企业共建“特殊少年技
能培训基地”，解决了15名缓刑少年犯和刑满
释放少年的就业问题；

黄石市铁山区法院与当地妇联、司法行政
等部门合作，通过提供法律援助等方式，解决
残疾妇女离婚后顾之忧……

此外，全省法院还积极通过法律知识讲
座、法治夜校、在线直播、模拟法庭等方式，
常态化向群众宣讲民法典、反家暴法等法律
法规。同时，充分发挥人民法庭作用，将法
律送到社区村湾、田间地头，努力抓前端、治
未病。

“全省法院将进一步发挥审判职能、强化
协同联动，努力让尊重妇女、关爱儿童在全社
会蔚然成风，推动妇女儿童人生更加出彩、生
活更加幸福。”省法院有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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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离不开婚姻家事纠
纷化解。

全省各级法院积极探索健全家事审判调解
机制，构建全流程调解、多元调解等模式，更好
维护妇女儿童在婚姻家庭中的利益。

武汉市新洲区法院今年接到一桩矛盾层
出不穷的婚姻家事案件。

刘某（女）与周某（男）协议离婚，约定由男
方按时给付婚生子小光（化名）的抚养费。但周
某并未如约支付，刘某起诉至法院。

经法院调解，二人重新约定财产划分及子
女抚养问题：小光随母亲刘某生活，另一处房屋
让周某居住，周某定期支付抚养费，待小光年满
十八周岁后将居住房屋过户至小光名下。

不料，这次调解仍未得到切实履行。双方
因沟通不畅，矛盾持续激化。周、刘二人私自交
替对上述房屋更换门锁，刘某更直接将门封死，
使周某无法入内。另一边，周某也因长期未能见
到小光，拒绝支付抚养费。后来，周某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要求实现自己的居住权和探视权。

承办法官研判认为，先解决居住权更有
利于矛盾化解，便传唤刘某，向其发出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消费、拘留三份预警通
知书，希望其主动履行法律义务，避免征信受
影响。明晰法律后果后，刘某主动提出和解，

当天就为房屋更换了新门锁，将钥匙交予法
院，周某的居住权得以保障。

接下来，法官从保护小光健康成长的角
度出发，与周、刘二人讲明强制执行可能会对
未成年子女造成的负面影响，并充分与小光
沟通，了解其自身意愿。

“在养育未成年子女的过程中，必须坚持
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原则。作为
办案人员，这也是我们善意司法理念的具象
化。”将心比心的一番话打动了周某，他决定与
刘某好好沟通，不再要求强制执行。

在法院，二人抛开负面情绪，心平气和地
交流。周某承诺将来想要看望孩子时会先与
刘某和小光商量，刘某也表示将积极配合周
某修复父子感情。

双方还就抚养费及婚姻存续期间债务问
题向办案法官咨询，为避免“案生案”，法官当
场开展司法延伸服务，二人自行商定完成交
割，全部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古语云“清官难断家务事”。办理婚姻家事案
件，更需要办案人员法理情理交织，寻求最优解。

为此，全省法院积极延伸司法服务，通过在
家事裁判文书后附“判后寄语”，开展案件回访，
给予庭后帮扶、教育和心理疏导等方式，不断提
升妇女儿童权益司法保护工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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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武汉市青山区法院红钢城中心人民法庭化解一起离婚纠纷，并向
双方当事人发出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及家庭教育令。 （武汉市青山区法院供图）

婚俗新风扑面而来


